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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市有財產報廢處理原則」 

修正總說明 

為統一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以下簡稱管理機關)經管財產辦

理報廢程序後之處理方式，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於九十年五

月三十日訂定「臺北市市有財產報廢處理原則」（原名稱：臺北市市

有財產報廢處理規定，以下簡稱本原則），嗣為因應實務執行情形及

作業需要，分別於九十二年起至一百零九年間辦理六次修正。 

為統一規範報廢財產轉贈之處理方式，並兼顧無償贈與他人之公

平性、正當性及管理機關處理彈性，本次修訂報廢財產經管理機關評

估符合公益性、公共性或其他政策考量者，得轉贈予需協助之國內、

外機構或人士之規定；另配合管理機關執行實務檢討修正本原則相關

規定，以茲完備。 

本原則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 明定本原則規範標的並統一相關用語。（修正規定第一點） 

二、 整合修訂各類報廢財產處理前，應先行移除公務資料，並去除

外觀識別化圖文之規定。（修正規定第二點） 

三、 現行規定就市有財產報廢前之評估事項，與本原則係規範報廢

後之處理方式有別，爰配合刪除。修訂報廢財產經管理機關評

估符合公益性、公共性或其他政策考量者，得轉贈予需協助之

國內、外機構或人士，並刪除現行第四點有關車輛轉贈之規定；

另酌修第二項管理機關得透過本府各業務主管機關或公益團體

辦理之文字，並增訂其他政府機關為協辦對象。（修正規定第三

點） 

四、 增訂報廢財產公開標售底價之訂定，應考量環保主管機關提供

之汰換補助及貨物稅獎勵措施利益之規定。（修正規定第五點） 

五、 查本府業就公務車輛之管理，訂定「臺北市政府公務車輛使用

管理要點」，本原則配合刪除現行規定第四點第一項，並增訂報

廢車輛應確依上開要點辦理牌照繳銷或車輛報廢之規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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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第六點） 

六、 依臺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五條業明定市有財產之處分

收益應解繳市庫，又為降低各管理機關行政成本，刪除現行第

九點規定。（刪除現行規定第九點） 


